2026年度吉林省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

省直考区面试考生须知

根据《公务员录用规定》《公务员录用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》及有关政策规定，面试考生应履行应尽义务，服从工作人员管理，遵守如下面试工作纪律：
1．参加面试的考生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（或有效临时身份证原件）、笔试《准考证》。

2．代替他人或者由他人代替参加面试的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3．考生不准在面试封闭管理期间随身携带移动电话、智能手表（环）、智能眼镜、蓝牙耳机、电子记事本、平板电脑、计算机、对讲机、无线设备等具有记忆、存储、通信功能的电子设备。已携带的考生，须将设备关闭后，交由工作人员统一保管。考生须认真检查是否携带两部（含）以上上述设备，如在入闱期间发现考生仍携带上述设备未上交的，无论是否使用均按违纪处理，取消面试资格。
4．考生面试顺序在当天面试前抽签确定，不准着带有明显标识的行业制服或其他服饰进入面试主考室。面试时，考生只允许报顺序号，不允许报告、透漏本人的姓名及有可能影响面试结果公平公正的其他信息，违反规定者按违纪处理，取消面试资格。
5．考生在候考室须保持安静，禁止吸烟，不准有其他影响面试公平公正或面试工作正常开展的言行，情节严重的按违纪处理，取消面试资格。

6. 考生不准违反保密、回避等规定，违反规定者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7．考生入闱期间须服从工作人员管理，必须在工作人员监督下出入卫生间，不得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候考室，违反规定者按违纪处理，取消面试资格。候考考生需离开考点的，应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批准同意后按放弃面试资格处理。
8．面试结束后，考生到候分室等候，当场查看面试成绩后立即离开考点，不得在考点内逗留。

报考部门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报考职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考生签字（捺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考生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6年4月   日

（此面试须知请双面打印）



